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教学质量奖发放办法
（2015年12月修订）

为适应市区教学质量评估办法，积极倡导团队协作精神，按绩效性原则及导向性原则将我校原教学质量奖发放办法修订如下。

一．高三年级教学质量奖

1．学校目标达成奖
按学校完成目标情况分A、B、C三等给予奖励。校本二以上达线率达校前三年本二以上达线率的最高值为A等，超平均值为B等，低于平均值为C等。
	
	管理小组（元/人）
	班 主 任（元/班）
	教研组长（元/人）
	语   文（元/班）
	数   学（元/班）
	英   语（元/班）
	选   修（元/班）

	A
	2000
	2000
	1500
	4000
	6000
	4000
	3000

	B
	1500
	1500
	1000
	3000
	4500
	3000
	2000

	C
	1000
	1000
	500
	2000
	3000
	2000
	1000


2．班级目标达成奖
（1）本二目标奖

在高三第一学期初确定各班级目标（按科类及实验班分别测算）：以校前三年高考本二达线率的平均值作为班级目标（四舍五入）。
	
	班主任（元/班）
	语文（元/班）
	数学（元/班）
	英语（元/班）
	选修（元/班）

	完成基数
	5200
	6100
	7100
	6100
	3900

	每超1人
	800
	950
	1100
	950
	600

	少1人基数
	4200
	4900
	5700
	4900
	3120

	少2人基数
	0
	0
	0
	0
	0

	少2人以上
	-160（元/人）
	-190（元/人）
	-220（元/人）
	-190（元/人）
	-120（元/人）


（2）本一目标达成奖

在高三第一学期初确定各班级目标（按科类及实验班分别测算）：以校前三年高考本一达线率的平均值作为班级目标（四舍五入）。

	
	班主任（元/班）
	语文（元/班）
	数学（元/班）
	英语（元/班）
	选修（元/班）

	完成基数
	2000
	2300
	2700
	2300
	1500

	每超1人
	320
	380
	440
	380
	240

	少1人基数
	1000
	1200
	1400
	1200
	800

	少2人基数
	0
	0
	0
	0
	0

	少2人以上
	-160（元/人）
	-190（元/人）
	-220（元/人）
	-190（元/人）
	-120（元/人）


（3）为鼓励本三录取，每录取本三1人，奖励班主任50元，语数外任课老师40元，选修任课老师20元。
以上奋斗目标达线率按双达线计算（含艺体）,选修未匹配的每1人选修科目任课老师各扣100元。
 3．高考科目学科奖
（1）校际评价

高考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单科年级平均成绩、选修达B率与市二中相比较，按超过或低于情况分A、B、C、D四等奖励任课老师。

	
	语文
	数学
	英语
	选修
	奖金额(选修)

	A
	>2
	>3
	>2
	>5%
	2000（1000）

	B
	[0,2]
	[0,3]
	[0,2]
	[0%,5%]
	1000（500）

	C
	[-2,0）
	[-3,0）
	[-2,0）
	[-5%,0%）
	200（100）

	D
	<-2
	<-3
	<-2
	<-5%
	-200（-100）


（2）校内评价

对高三基础（即高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班级均分或达B率）及高考成绩（班级均分或达B率）相比较，按分差增量（即年级均分差）超过或低于情况分A、B、C三等奖励任课老师。

	
	语文
	数学
	英语
	选修
	奖金额(选修)

	A
	>2
	>3
	>2
	>5%
	2000（1000）

	B
	[0,2]
	[0,3]
	[0,2]
	[0%,5%]
	1000（500）

	C
	<0
	<0
	<0
	<0
	0


以上各项体艺藏生不计入。
4．体育单项奖
体育生参加省专业统考（含单招），每通过1人，奖励指导老师800~1000元(特长生800元，普通生1000元)

5．尖子学生培养奖
（1）普通班学生语数外单科及总分获年级（分文、理科）最高分的给予高分奖：语、数、外最高分，奖励任课老师500元；总分最高分奖励该班语数外任课老师各500元。
（2）正式录取“985工程”高校的给予英才奖：录取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1人，奖励该班主任50000元，语数外任课老师每人30000元，选修科目任课老师每人30000元；录取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南京大学等6所高校每1人，奖励该班主任500元，语数外任课老师每人600元，选修科目任课老师每人400元；录取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四川大学等12所高校每1人，奖励该班主任400元，语数外任课老师每人500元，选修科目任课老师每人300元。(普通班×1.5)
该发放办法由校长室组织实施，美术班、西藏班由党政联席会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二、高一、高二年级教学质量奖
1.高一、高二高考科目目标达成奖
（1）奋斗目标的确定

高一年级：在第一学期初确定各班级目标，普通班以班级人数85%为考核目标，实验班以班级人数的90%为考核目标（四舍五入）。

高二年级：在第一学期初确定各班级目标（按科类及实验班分别测算）：以校前三年高考本二达线率的平均值作为班级目标（四舍五入）。

以上目标测算体艺藏生不计入。
（2）高一年级评估办法

①物、化、生、政、史、地六门学科各科测试满分100分，按学生成绩分布划分等级。

②年级前32%（含32%）的学生为A级，前32%至前90%（含80%）的学生为B级，前90%至前95%（含95%）的学生为C级，其余为D级。

③在六门学科都达C级的基础上，按语、数、外总分划定年级目标达成分数线，对各班奋斗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。

（3）高二年级评估办法

①必修科目各科测试满分100分，按原始分划定等级。100分—90分为A级，89分—75分为B级，74分—60分为C级，59分以下为D级。若试卷偏难时，则按前95%（含95%）的学生定C级。

②选修科目各科测试满分120分，按学生成绩分布划出等级。年级前32%（含32%）的学生为A级，前32%至前90%（含90%）的学生为B级，前90%至前95%（含95%）的学生为C级，其余为D级。

③在四门必修学科都达C级和二门选修学科都达1B1C级的基础上，按语、数、外总分划定年级指标达成分数线，对各班奋斗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。

（4）根据各班完成奋斗目标百分比确定获奖权重，达不到70%原则上不予奖励。学校根据经济情况确定各年级奖金总额，根据获奖权重分配至各班。

（5）分配办法

①高一年级：班主任获9%，语、数、外任课教师分获17%，理化 7%，生政史地6.5%。

②高二年级：班主任获10%，语、数、外任课教师分获20%，选修科任课老师分获15%。

2.高一、高二年级统考（联考）单科奖

凡单科参加市、区级统考（含联考），并统一阅卷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单科年级平均成绩、选修达B率与市二中相比较，按超过或低于情况分A、B、C、D四等奖励任课老师。

	
	语文
	数学
	英语
	选修
	奖金额（元/人）

	A
	>2
	>3
	>2
	>5%
	1000

	B
	[0,2]
	[0,3]
	[0,2]
	[0%,5%]
	500

	C
	[-2,0）
	[-3,0）
	[-2,0）
	[-5%,0%）
	200

	D
	<-2
	<-3
	<-2
	<-5%
	0


任教学班级在区统考统批中，成绩均分低于同类班均分5%者（选修B级率低于10%），不享受此奖项（体艺生不计入）。
3.高二年级必修学科合格奖

（1）每学期末由教务处统一组织考试，按考试合格率的排名高低，进行评估。

（2）考试合格率在年级同科目列前三分之一位的为一等奖，奖励100元；列中间三分之一的为二等奖，奖励50元。

（3）该奖项由获奖班级的该科任课教师获得，若任教多个班级，可累计获得。

4.必修科目学业水平测试奖

（1）合格率奖：以省学业水平测试成绩为依据，年级合格率在95%以上（含95%），奖励备课组每位教师人民币300元，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加100元。

（2）单科A级率奖：根据当年同类学校测试成绩情况，由校长办公会议商量决定实施奖励。

三、辅导学生竞赛奖

1.学生参加省级奥赛（含信息），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辅导老师2000元/生、 800元/生、500元/生。若由外聘辅导老师或外出培训而获奖，则以50%计算奖金额。获更高级别奖项由校长办公会议商量决定实施奖励。

2.学生参加英语、语文作文竞赛（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），获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辅导老师500元/生、 250元/生、100元/生。

3.学生文娱节目获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奖励辅导老师600元、 300元、100元。

4.校田径队参加区田径运动会，获区团体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名，分别奖励教练组1000元、 800元、600元、500元。省市重点中学田径运动会由校长办公会议商量决定实施奖励。

校篮球队参加区级比赛获第一名，奖励教练组600元；市级比赛获第一、二、三名，分别奖励教练组1000元、800元、400元；省级苏南片比赛获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名，分别奖励教练组8000元、6000元、4000元、3000元、2000元，全省比赛另定。
5.培养一级、二级运动员，分别奖励教练员800元/生、500元/生。
